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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川的戊戌维新颇具特色，却几乎不受研究者关注。借助基层视角，可增进我们

对整体戊戌维新的理解。百日维新期间，四川的总督、学政曾相当积极地推行新政。此时推动

川省办学的，更多是朝廷急剧变革科举的举措，以及川督、学政的作为，而非兴学的上谕。戊

戌政变后，川省的总督、学政及部分州县官则明显逆朝旨而动，在川中继续推行部分新政。这

一时期，川省部分地区对变法的理解偏离朝廷动向，而朝廷废八股之举也无意间支持了川省趋

重经学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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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对此已取得不少扎实的研究成果。但既存

研究多受康梁一派关于戊戌变法的叙述框架的影响，常把康、梁活动作为维新运动的主线，而

对甲午后以清政府为本位的整体改革关注不够。而主政官员的实际作为，更是研究明显薄弱的

环节。 

关于地方戊戌维新的情形，除湖南一省外，他省少见具体的研究。近年学界较为关注的问

题是，各省督抚是否真如梁启超所言大都抗旨不遵。但戊戌维新怎样在地方上推行，地方如何

经历戊戌维新，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地方史事的发掘，也关系到

研究视角的转变。从“地方”出发来看历史，不仅可以看到地方社会的细致活动，也有助于对

整体历史脉络的理解和探索。 

四川的戊戌维新颇具特色，却几乎不受研究者关注。本文不打算对戊戌前后的川省举措作

全面考察，仅从改科举、兴学堂这一真正在地方上得以落实的侧面，对此间官绅的举动作一梳

理，希望借助“地方”视角，稍推进我们对戊戌维新的认识。 

 

一、百日维新期间的川省学务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六月十五日，四川南部县知县接到一份紧急札文：“钦奉谕旨

，各该省会及各府厅州县书院共若干，每年通省实用束惰、膏火共若干，速即查明确数电复，

钦此。”这份札文经总理衙门、四川总督、藩泉二司、川北道、保宁府，层层转伤。各级在转

伤中，大都强调“此系钦奉谕旨伤查之件，立候具覆，毋稍片刻迟延，切速施行”。 

这份命令的源头是这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谕：“着各该督抚伤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处所、

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搜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

学校”。当时一县书院的束惰、膏火数，通常是地方官不会去清查的事，竟然用如此紧急的命

令，由皇帝御伤清查，颇为反常。 而用官府强制性功令来改办学堂，更是不同寻常。 

这是风云激荡的百日维新中的一个切面。在此之前，川省内部已酝积着某些变动。 光绪

十七年 (1891 年），重庆被辟为通商口岸。次年，川东道为化除中外隔阂，捐廉创设洋务启

蒙学堂。“分语言文字、算学为两门”,“每日派定时辰，按时分课”。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川督鹿传霖在省城设立中西学堂。学生“以十五名肄习英文，以十五名肄习法文”,“

洋文教习分教英法语言文字、拼法、地舆、测算、各国史策等书”，华文教习“讲课经史策论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川东道创办中西学堂，据说“嘉定属之荣县官绅亦集万金踵

设中西学堂”。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李端菜、邓华熙关于办新学堂的奏折受到朝廷的重

视，其原奏以及总理衙门的相关奏议，均抄发四川各州县官知照。 

光绪二十四年，先前组积的一些变化开始浮现出来。年初朝廷开设经济科目的上谕，起了

很大的刺激作用。省城颇具影响力的尊经书院随即“添设经济加课”，并创立蜀学会，发行《



蜀学报》。遂宁知县此时敏锐地感到，朝廷“有特科岁举之设，是诚穷则变、变则通之时也”

，遂变通月课，多以时务策论课士。彭县知县沈秉望亦“痛念时艰，在县之西偏创设经济学舍

一所，筹拒款二万余金，调取诸生肄业，并购求各种经世书籍为诸生观览之用，其规模一切仿

照湖南东山精舍、上海王氏家塾办理”。沈秉竺所设的这一学堂，分科教授，“条目繁多”，

他极力访求精通经济、算学、测绘的人才来作教员。蓬州知州方旭也乘时而起，“创立学会，

为士林先声。彭县、遂宁各属响应。今荣县唐大令又复不惮烦劳，鸿货立新学书院以董劝后进

”。 

此时朝廷五月二十二日的兴学上谕尚未出台，这些地方官已经敏锐地开始行动。 他们能

被《蜀学报》用褒扬的语气记录下来，也表明一种趋新的舆论氛围开始形成。 

但上述情形对一般州县士庶的触及大概还较为有限。在接到五月二十二日那份紧急上谕后

，南部县知县察报说： 

〔本县凌云书院〕每年总共应支束修、青伙银二百两，钱三百八十千文，均在书院里买产

业租息及县城油店收取秤息二款项下开支，仅敷应用，并无余存，理合具文申搜。图因为电发

的谕旨只言清查书院经费数目，此时这位知县似还不太清楚朝旨意图何在。他猜测上峰可能要

抽提书院款项，或整顿书院浮费，故特意在察文中强调书院收人“仅敷应用，并无余存”。 

政令的传布方式，往往可以改变政令的内容本身。五月二十二日那份兴学上谕的全文，直

到这年十一月初五日，才层层转发到南部县。而这一天南部县同时收到的，竟然还有八月十四

日关于戊戌政变的上谕。实际上，在这年六月至十一月间，真正推动该县学务的，并不是兴学

的上谕，而是朝廷急剧变革科举的举动，以及四川总督、学政的作为。 

五月初五日，朝廷发布上谕：“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

律改试策论。”四川学政吴庆抵早有匡时之心，很快作出响应。他伤令各地“速就现有书院酌

量变通”:“各书院官师月课一律改课时务策论”,“不得再课时文试帖”；各地官绅“有能另

筹巨款新开学堂者，速即筹款定章，察报兴办”。其大要有二：一曰访延名师。访闻川中有廖

平、黄英等人“或洞明经术、留心时事，或深通算学、能读西书，可各就相近地方延聘主讲。

其有通知洋文、堪以教习泰西语言文字者，则另设一席，以导译读西人图书之先路”。一曰购

置图籍。“书籍首廿四史、资治通鉴、通鉴纲目、三通、续三通、皇朝三通、大清会典、诸臣

峡次、国朝人编辑掌故各书及名臣奏议文集；次天文算学各书；次上海、天津、广东译印西书

，门类名目繁多，只宜择要先购。图则首重舆地”。 至于学堂办法， “近日蓬州方牧旭筹设

崇实学堂，章程甚善”，各地 “可咨取蓬州学堂章程仿照办理”。他要求各属将办理情形“

限于札到一月内申覆核夺”。这份札文，用了很少的篇幅来讲书院改试策论，其重心在于令各

属“新开学堂”。 

南部县接到札文后．即将书院月课改试时务策论。至于新开学堂，因延名师、购图籍“一

切费用甚柜，地方无款可筹”，察请从缓办理。 

一个月后，南部县又接到学宪的札文。此时吴庆低正在沪州院试，复奉上谕：生童岁科试

即刻改试策论，“毋庸侯至下届更改”。吴庆低立即对正在进行中的本届考试进行了急剧变革

。他通伤说， “所有本届岁科试，生童正场、覆试场一律改试策论。其正场向来两文一诗者

，改以策一首、论一首命题；覆试场一文一诗者，改以或策或论一首命题；其试帖诗一首均仍

其旧”。此时南部县知县顿感形势逼人，立刻示谕县中生童知照。他特地在谕稿上批伤：“速

写示多张。” 

随后，该县本拟从缓办理的学堂也得以启动。八月初，知县牌示说，“本县延得名师到此

，深通算学，并知中外道里掌故及风土人情”，又“已筹款赴省，购买算法、西学、时务等书

”。 现拟招考学生三十名，“定期于八月十二日考课策论一道”,“取足额数，再行送师学习

”。八月十七日，知县将与考生童试卷“评定甲乙”，“列榜通知”。随后，又令所取生童于

八月二十五日“各具本等衣冠，集齐署前，听候本县送该生等人院．渴见名师，以便肄业”。 

在购置时务新书方面，南部县也下了大功夫。在后来知县交卸的移文中，存有这批书目的

详细清单。这批书由知县袁用宾捐廉购买，总计 200 多种，6000 余本。吴庆低前揭各种史地

、经世之书都基本购备，天文算学之书尤多，此外还有光学、力学、声学、电学、矿学、汽机

、测绘、农学、蚕学等新学书籍。但吴庆抵略去不提的经学书，南部县也购置了不少。此外，

南部县还购人了一些中外地图及科学仪器。知县袁用宾提及这批书是“筹款赴省” 购买的，

撰诸当时书籍的出版发售条件，求得如此众多的时务新书当颇为不易。 



《蜀学报》的编者即发现，“五月十六日电传上谕，以后无论大小试场取士不用四书文，

改为策论。闻命之下，士之操业者率皆改弦更张，一时坊间如中西时务策要、张溥历代史论、

姚鼎古文辞类纂诸书销售追罄。书贾亦挟以邀利。从此高头讲章、庸滥墨卷将付祖龙之一炬矣

”。可见科举改革对士子立竿见影的影响，而销售殆尽、挟以邀利的情形也说明当时购买新书

的不易。 

学政吴庆抵关于购置图籍的倡议，似乎得到了较大的响应。宋育仁此时掌教尊经书院，亦

采购回大批西学书籍，共计书 103 种（合计 1040 本），舆图 3 部（合计 18 张）。(20)0 细致

对比，这批书目与南部县所购新书多有相似之处。当时似有一套流传较广的时务书目，并已形

成一套广为分享的新学知识体系。 

在川省其他一些地方，也可见一股兴学、购书的热潮。《蜀学报》报道说，“近日风气渐

开，各府厅州县皆知讲求实学，巫欲变计。重庆府属江津县已于本年春间创兴西文学堂，兹又

添设算学堂一所，延师教习，肄业者已有十余人，侯经费筹足更当推广”。又称“近来川省兴

设算学，官绅均相与有成，如蓬州刺史方君专函来省，聘算学博士主讲，此为公会。资阳绅士

梁君，延师教其乡人子弟算学，此为私会”。此外，遂宁县“创兴经济学堂，勒〔襄〕办绅蓝

杨君致函渝中商号，代购上洋新出时务图书并各种仪器，以备秋间开馆肄业之用”。蜀东中西

学堂“在上海所购各种图书均已运到，经费亦筹有定款，拟在下月开课”。（川报道所载多是

此前有心求变的地方，惟其在延师、购书上的作为，似也可见吴庆抵那份札文的影响。 

除了一些地方官绅，川省主政大员也颇思作为。七月十六日，护理川督文光接到总理衙门

咨文：“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本衙门会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详细章程及遵拟大学堂译

书馆章程各折片，十五日奉上谕一道。相应抄录原奏、章程，恭录谕旨，咨行钦遵。附抄件。

” 

总理衙门原奏及上谕都旨在京师大学堂的筹备事宜，文光却别有怀抱：“查章程内开：省

迅将中学堂小学堂务于一年之内开办。期限甚迫，且系奏奉谕旨伤办之件，刻难延缓。”他伤

令藩司将所发奏章“速伤经历司限十日内照缮刊刷，分移各道暨洋务局，并通伤各属一体钦遵

办理，以期妥速。仍伤〔各属〕将奉到日期及遵办情形迅速通察，以凭察核，勿稍延搁，切速

”。 

文光特别看重的这点，本是《京师大学堂章程》里附带提及的一条，总理衙门的咨文及抄

发的上谕都没有揭出。文光却强调说，此“系奏奉谕旨伤办之件，刻难延缓”。他也没有像往

常一样，把原奏、上谕抄发各属。此外，他在短短的一段伤令中，用了五六次“迅”、“速”

，并加以时限。于是朝廷筹办京师大学堂的举动，经督臣的有心求变、借题发挥，遂变为要求

各州县即刻兴学的伤令。九月初七日，南部县收到了藩司刊刻的大学堂章程一本。 

值得一提的是，百日维新期间，朝廷的重心似更注重变科举而非兴学堂。检视这一时期传

达到南部县的上谕，大凡涉及变科举的，朝廷多是用的电旨传达给川督，涉及兴学的，除了那

份清查书院束情膏火的上谕外，都是用各部咨文传达给川督。电旨川督第二天就能收到，而各

部的咨文，川督大约要一个月后才能收到。文光和吴庆低不会不知电旨与咨文的不同意味，他

们在兴学上推波助澜的举动，当是有心求变使然。 

 

二、政变后川省的举措 

虽然政变八月初六日已经发生，随即朝廷大力调整了政策，但川省一些州县或没有及时得

到消息。如前所示，南部县八月下旬还汲汲于学堂的开办事宜。巴县则更有特别之处。 

十月，巴县鹏云书院接到知县“朱谕来乡，令书院首士查明各院公款有无余积”。此时正

值余栋臣起事，该县需抽提各书院公款截乱办团。 首士张斗垣等案报说，该书院财力不足，

本还打算“容绅粮乐捐有款，拟买中西书籍，以开风气而擅宏博”，练团派费“苦难应给”，

恳请免去。知县批伤说：“现在邻境多事，团防紧要，口口无多，着即一律付给，以昭公允而

杜藉口。” 

鹏云书院款项支细，部分属实。“拟买中西书籍，以开风气而擅宏博”一语，尤可见时风

的影响。无论此语是抵制派款的藉口，还是真心的愿望，表明该书院尚在维新风气的吹拂之中



。此时已是十月中旬，该院首士大概还不知道朝廷已风向大变，科举已经复旧，买新书开风气

已无太大必要。而知县的批词也揭示出，在百日维新期间，川省一些州县有可能因余栋臣起事

的影响而偏离变法的波段。 

已有学者指出，戊戌维新时期所谓的旧派并不全旧，慈禧也并不反对某种变革；政变后慈

禧并没有完全停止变革的步伐，她对百日维新举措的态度是有存有废。 

朝廷首先匡正的是兴学举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上谕： 

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

该地方官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

堂，致于民情不便。 

这明显是针对五月二十二日那份兴学上谕。在是否用官府力量强制兴学上，朝廷又退回到

不扰民的政治轨道上。 

此时护理川督文光，正“拟在省城建设中学堂一处”，并伤令各厅州县在地方公款内拨款

以作经费。在收到上述“电传上谕”后，他并未放弃省城学堂的筹建，反而将筹办情形上奏，

“用副朝廷乐育英材之至意”。但他对各地兴学政策作了较大调整：“至各府厅州县能否分立

小学堂，遵旨通伤察酌妥办，不得稍涉勉强，致滋纷扰。”当然，这些话都是在奏折里说的，

并未对各属直言。他不久前才伤令各州县即刻兴学，此时不得不面对朝令夕改的尴尬。他把折

稿抄发各属，便是一种婉转的转圈方式。而此折尚未奉旨即行抄发，也可见其速求转圈之心。

文光的这些举措，几乎是顺随朝旨而行，可知八月十一日那份上谕的效力。 

朝廷对科举政策也作了大的调整。八月二十四日上谕：“乡试会试暨岁考科考等场，悉照

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

但针对礼部“各省书院请照旧办理，停罢学堂”以“讲明正学”的请求，慈禧并未照准，反而

发布蚌旨说：“凡天文、地理、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现在时势艰难

，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 

政变顿然发生，但百日维新期间的上谕仍在逐层传递的途中。这年五、六月间中的一些学

务奏折与谕旨，经管学大臣之手，于九月十五日咨送到川。这些文犊经司、道、府逐层转发，

照正常情况，南部县至少在十一月就应收到，但却迟至次年正月才收到。(33)大概因政变的震

荡，这些上谕在传递途中被某一级衙门羁留积压，直到局势变得明朗才转发出来。此外，政变

后南部县、重庆府亦有滞留上峰政令的举动。可以想见，在这年九月至十二月间，川省官场大

概经历了一个观望、惶惑、不知所措的时期。而这些有关学务的上谕最后能继续传递，也表明

相关官员大致弄明白了朝廷的动向。 

在这之后，一些延续新政的谕令被转发到南部县，文腆传递的时间也变得正常了。光绪二

十五年 (1899 年）正月十三日，川督奎俊接到管学大臣孙家效的咨文，内称：京师大学堂业

已开办，“各省会暨外府州县所有已设之学堂，均须将学堂章程、教习姓名、学生额数咨送本

大学堂，以便核考”。川督随即伤令各属“一体查照办理施行”。 

但政变的剧烈震荡，使不少官员变得谨懊。从南部县档案看，这些谕伤多是例行转发而已

，各级官府均未督责，也未多加按语，这与百日维新期间形成鲜明的对比。 

政变后，朝廷尚存求变之心，川中也不乏优时之士。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南部县又接到

了吴庆抵的一份札文。札文以整顿义学的名义出之，并开出简明章程，令各属遵照。但其中颇

有反常之处。其一，义学教师由地方官考核延订。其二，“学中程课官为妥订”。如童蒙初学

，需“授以《舆地韵编》，使略知天下形势”。 其三，义学当由地方官稽查。 “教官查学势

有所难，各地方官下乡时多，尽可顺道前赴各场镇随时稽查，奖勤警情，傅知劝惩”。 

吴庆低在开出上述章程之前，用了很长一段话来给自己的行为正名。他说川省义学教习“

大率由地方官每年考取延请”，且乾隆年间淇省学政亦曾整伤义学，规定教习由地方官考取，

受教官稽查．不合格者由地方官更换云云。而实际上，由地方官考取义学教习，川省并不多见

，且所谓考取也多系有名无实；乾隆时期滨省学政所为，亦当属非常之举。清代学政偶有整伤

义塾之举，但主要是为贫寒子弟读书和安顿寒士计。吴庆低说他亦本此目的，但其开出的章程

却与之大大脱节。 



这是一份别具怀抱的札文。吴庆抵之所以要曲折铺陈、婉转出之，大概是认识到此举突破

常轨，加之此时距政变不久，公然求变风险较大，欲求兴学下手之处，惟有借循例整顿义学之

名出之。 

吴庆低要求各州县“务即遵照办理”,“酌定妥章”,“立候详复核夺”。但南部县接札后

似未作何举动。一个月后，南部县又接到了相同的札文，这次吴庆低请来了川督奎俊出面札伤

，但来札删去了令各属“酌定妥章”“立候详复核夺”一语。这意味着遵办与否，各属可有很

大的回旋余地。南部县接札后，仅见移文儒学查照。 

但在富顺县，吴庆抵的札文得到蟠然响应。此时正值沈秉笙担任该处知县，如前所示，他

在戊戌年间已颇思作为。沈秉望接札后，即刻领悟了其中深意在办新学堂而非循例整顿义塾。

他借机大力整顿了富顺县的学塾。对县中官管义塾，增加数量，“悉本学宪新定之章，设于向

无义塾之处。 正其名曰小学，别其号于民间”。其“延师之法，即遵奉定章”。此外，他为

小学拟定了一份详细章程。在章程中规定了学堂的学额、器具、课程、作息时间、稽查办法等

，还特惫规定学堂须分班教授，并详定了课读书目，真可谓“纤悉俱举”。对各乡私设义塾，

亦“咸令颁章照办，以归一律，并由官随时稽查，用收实效”。 此番作为之后，他还特地上

书四川总督：“谨将所拟小学章程录呈钧鉴，倘蒙采择，准予立案通行，侠奉批示再将章程刊

印，资请札发各属参酌办理。” 

这是一个处处呼唤官府作为、变整伤义学为全面办新学的章程。 沈秉竺此举，把吴庆低

的札文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此外，他还希望把这套兴学办法在全川推行。值得注意的是，此

时离政变不久，朝廷尚不主张官府在兴学过分作为，沈秉塑之举，儿乎与朝旨背道而驰。 

对沈秉堑的察文，川督奎俊批伤说：“该县添增小学、整顿义塾，具征振兴文教，不愧循

良。细阅所拟章程，亦俱精详妥善，应准如察立案，仰即刊刷申送，以便通行各属参酌伤办。

”沈秉竺随后申送章程二百本，奎俊遂将其札发全川，令各属“体察情形，参酌办理”。 光

绪二十六年（1900 年）三月，南部县接到了札文与章程。 

吴庆抵、沈乘望、奎俊等人一浪推一浪的奇妙关联，并非偶然。 川省在戊戌前后已有明

显的新旧之分，并形成了关系紧密的趋新官绅群体。我们可从一些细节发现他们之间的关联。

沈秉望开出的蒙学书目，有荣县士人黄芝编的《舆地韵编》。此书亦“经子修先生（即吴庆抵

）札县刊布”。 黄芝之弟黄英，吴庆抵在前引延访名师一札中，称其“明通制造，能读西书

，伤各州县就近延聘”。此外，黄英所著《格物问答》，“经鹿制军、吴学使赏识，屡索多本

，为酌若干字”。又如，宋育仁办蜀学会、《蜀学报》也得到了吴庆抵的鼎力支持。如前示所

示，《蜀学报》颇为颂扬方旭、沈秉堑等地方官，刊登吴庆抵的札文，而吴庆纸也在通伤中赞

颂方旭的学堂章程。 

但这一趋新官绅群体的兴学举措，却引来了反对的声音。沈秉望为小学、义塾规定的课本

，多是当时坊间的训蒙新书，以史学、天文、地理、算学居多。这引起了川北道冯金鉴的不满

。他认为，义塾之设“所以培养人才正心术也，欲正心术必先明理学”。“富顺县所刊章程多

有可采，惟所列初学书目，板在省城，远不易购；曾带两种详阅，虽便于记诵，而未尽有裨于

身心实学”。他开出的书目是：《弟子规》《名物蒙求》《性理字训》。尤其是《性理字训》

，“凡性理诸字，人所认不真、讲不出者，一见即能了然，宋学之源已基于此。 近来理学失

传……此书不惟学生宜读，馆师尤宜潜玩，较前两书尤为切要”。冯金鉴将这三种书“每处先

发每种各四十本”，令童蒙先“读此三种”，之后再“徐课以经史、天文、地舆、算学等书”

。 

政变之后，川省官场的举措，颇值得玩味。 吴庆低整顿义学之举，是突破常规的，奎俊

却加札支持。沈秉望的学堂章程，本不合崇尚“无为”的既存政治典范，而奎俊却认为他“振

兴文教，不愧循良”。尽管吴庆低、沈秉望、奎俊的兴学态度有差别，然都试图推动某种变革

，明显有悖于办学“听民自便，不必官为督理”的朝旨。 而富顺县章程本是川督支持的兴学

计划，川北道却在札文中直接表达对其不以为然，并用实际的行动加以抵制。这些朝旨和地方

施政、上峰和下属之间的歧异，是清末维新中值得注意的面相。 

政变后，在规复科举上，川省也并未完全遵从朝旨。从南部县县试的题目看，光绪二十四

年十月，岁考复旧。但次年科考，试题有了较大改变：在三覆试时加试算学题三道；终覆试亦

删去四书文、试帖诗各一道，改为算学题两道。县试出现这样的变化，当然与吴庆低的院试趋

向密切相关。或受此影响，戊戌次年，省城刊刻了不少算学书籍。 



川省政变后有悖朝旨的举动并非特例。两江总督刘坤一对科考复旧采取了表面遵奉实际违

背的态度，且公开申明之。政变后不久，荆州知州请示张之洞，考试“是否即试文、诗，抑暂

出策论题”？张之洞说，“考试正场仍用八股试帖，一切照旧”，但府县考“过古场仍可各题

兼出”。 

 

结语：地方的维新 

过去考察戊戌维新，似多关注朝廷举措及其影响而较忽视在地性因素的主体性。 实际上

，在“人治”时代，主政一方的督抚、学政、地方官，可以有很大的自主性。而晚清从改革到

革命，多数时候也呈现出“由地方而中央”的态势。 

川省的戊戌维新节律，受朝局的影响，也在较大程度上不同于朝廷。在百日维新之前，川

中一些州县已开始改革书院、办新学堂。百日维新期间，四川的总督、学政曾相当积极地推行

新政。此时推动川省办学的，更多是朝廷急剧变革科举的举措，以及川督、学政的作为，而非

兴学的上谕。戊戌政变后，川省的总督、学政明显逆朝旨而动，在川中继续推行新政。可知在

“人治”时代，实际主政一方的官员的重要作用。川省各州县不同的维新步调，也多与此有关

。 

在变法“时风”之外，川省亦有自己的“土风”。戊戌变法前后，受尊经书院的影响，讲

求经学之风在川中弥漫。这一时期，黄英之兄黄茂所著蒙学读本，即有《字源韵语》《说文部

首韵言》。川省部分州县书院也深受经学的影响。光绪十九年，重庆的东川书院“添设经席，

同居一院。 二十三年自辟一院，改名致用书院”。这里的 “致用”是通经致用之谓。 光绪

二十六年，受前述吴庆抵院试趋向的影响，“致用书院增算学一席，学者日众，院舍不能容，

别设算学书院，致用遂改名经学书院”。“土风”与“时风”都对该书院产生了影响。 

庚子后朝廷变革科举，再度对川省士子产生了较大影响，史地及算学、天文等科学知识愈

加受到重视。然而朝廷废八股的举措，也无意间助长了川省经学的发展。 

郭沫若回忆说，“科举制改革的初期是废八股，改策论，重经义，因此有一个时期乾嘉学

派的朴学，就在嘉定也流行过一时。 ……有族上的一位长辈郭敬武先生，在成都尊经书院读

过书，是王壬秋先生的高足，他在流华溪开馆。我的大哥橙坞先生曾经往那儿就过学，因此又

从那儿把朴学的空气输人了家塾来，教我们抄《说文部首》，读段玉裁的《群经音韵谱》”。 

在朝廷改科举、兴学堂的大背景下，南部县生员却更看重另一场“变法”。 光绪二十八

年（1902 年），南部县凌云书院山长冯云山辞职他就。对此，县中生员颇不以为然，他们说

：“生等闻〔冯氏〕除算学外，别无所长，何速身价自高。现在考试仍用经文论策，并非一算

学外无所事事。”他们提及， “南邑未获变法以前，因凌云书院历来山长专学制艺，不讲经

古词章，是以另设经古书院，延请拔贡刘流主讲。该拔贡向在尊经书院肄业，文名籍甚，学问

实为合邑所佩服，迄今教读数年，成就子弟不少，且与变法宗尚之意相合”。 

从南部县生员的言辞中，可知他们眼中的“变法”，是书院由专学八股文转向注重经学、

词章，尤其看重尊经书院的影响，并认为这一趋向与朝廷 “变法宗尚之意相合”；相比之下

，算学倒是“暂可从缓”。这与郭沫若所述嘉定的情形部分相似。 

此时已是所谓清末新政时期，这些士人尚不够了解朝局的动向，或即使了解也不完全认同

。这提示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戊戌变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全国性影响？变法的“时风”与

一地的“土风” 如何相互支撑，又彼此竞争、遮盖、改写？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